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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落實政府法令與遵循公司規範，以實現公司治理之精神，故訂立本辦法建立

內、外部人員檢舉不法行為之管道及應遵循之規則。 

2. 對象：本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力者以及

與本公司有所合作、往來之廠商或客戶，均適用本辦法且均可進行檢舉。 

3. 定義：本辦法所稱之「不法行為」包含以下 3.1 及 3.2 所列行為： 

3.1.3.1.3.1.3.1. 一切違反法令之行為，致影響本公司權益者(如竊盜、毀損、暴力脅迫、誹謗侮

辱、背信、洩漏公務機密、挪用公款…等)。 

3.2.3.2.3.2.3.2. 違反本公司各類規章制度及合約內容，或意圖利用職務取得不正當利益之行為，

致影響公司權益者(如督導不周、驗收不實、怠忽職守、收受賄賂、接受不當邀

宴等)。 

3.3.3.3.3.3.3.3. 本公司所有員工若遭受不當或不公平待遇、在工作上有其他意見或建議，應依照

「員工申訴辦法」辦理。 

3.4.3.4.3.4.3.4. 如涉及性騷擾事件者，應依照「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管理辦法」所訂相關程

序辦理。 

4. 權責單位: 

4.1.4.1.4.1.4.1. 法務單位：負責內部/外部不法行為之檢舉調查。 

5. 作業內容: 

5.1.5.1.5.1.5.1. 檢舉案件之提報檢舉案件之提報檢舉案件之提報檢舉案件之提報：：：：檢舉人發現不法行為時，應提出具體事證並透過「員工意見信

箱」或寄發電子郵件至不法行為不法行為不法行為不法行為檢舉檢舉檢舉檢舉信箱信箱信箱信箱((((legal@cubelec.comlegal@cubelec.comlegal@cubelec.comlegal@cubelec.com))))檢舉。 

檢舉案件分為『具名』、『匿名』及『黑函』三類，定義如下： 

5.1.1. 具名檢舉： 

檢舉人有提供其姓名、聯絡方式等資訊，並詳細、具體說明檢舉內容，包含

人、事、時、地及相關資料以供佐證。 

5.1.2. 匿名檢舉： 

檢舉人未提供其姓名及聯絡方式等資訊，而有詳細、具體說明檢舉內容，包

含人、事、時、地及相關資料以供佐證。 

5.1.3. 黑函： 

檢舉人未提供姓名及聯絡方式等資訊，亦未詳細、具體說明檢舉內容，且未

附上相關資料供佐證。 

5.2.5.2.5.2.5.2. 檢舉人於檢舉案件中檢舉人於檢舉案件中檢舉人於檢舉案件中檢舉人於檢舉案件中應應應應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以下以下以下以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5.2.1. 被檢舉對象之姓名及服務單位。 

5.2.2. 被檢舉對象所為不法行為之具體內容、地點及時間。 

5.2.3. 相關佐證資料。 

5.3.5.3.5.3.5.3. 檢舉案件之檢舉案件之檢舉案件之檢舉案件之審查審查審查審查及受理及受理及受理及受理：：：：    

5.3.1. 本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力者

如有接收到檢舉案件時，應即將檢舉案件轉由法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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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法務單位接收到檢舉案件時，應先審查檢舉案件內容，如屬具名檢舉或匿名

檢舉，應即受理；如屬黑函，得不受理。 

5.4.5.4.5.4.5.4. 檢舉案件之核決權限單位及利益衝突迴避檢舉案件之核決權限單位及利益衝突迴避檢舉案件之核決權限單位及利益衝突迴避檢舉案件之核決權限單位及利益衝突迴避    

5.4.1. 檢舉案件中之被檢舉對象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層級以下(不含)之人員者，其

核決權限單位為總經理；被檢舉對象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層級之人員者，其

核決權限單位為董事長；被檢舉對象為董事長或董事者，其核決權限單位為

董事會。 

5.4.2. 檢舉案件中之被檢舉對象為調查會議之組成人員時，應將其排除於調查會議

之外，並由核決權限單位另行指派人員補齊。 

5.5.5.5.5.5.5.5. 檢舉案件檢舉案件檢舉案件檢舉案件受理後受理後受理後受理後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之處理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5.5.1. 不論具名或匿名檢舉案件，法務單位應先行調查並釐清檢舉意旨及具體事證。  

5.5.2. 調查後認為確有違反法律或不道德、不法行為之虞者，法務單位應會同稽核

單位、人資單位召開調查會議調查案件內容及討論後續處理方式。並應於調

查會議中給予被檢舉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5.5.3. 調查會議應確實作成會議紀錄及處置建議，法務單位並應將會議紀錄、處置

建議及相關資料呈報核決權限單位裁示。 

5.5.4. 檢舉案經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者，除依法令或公司相關規定辦理外，公司得

於內部公告揭露被檢舉人之職稱、姓名、行為日期、行為內容及公司處置方

式等資訊。 

5.5.5.5.5.5.5.5.5.5.5.5. 檢舉案件流程終結後檢舉案件流程終結後檢舉案件流程終結後檢舉案件流程終結後，，，，法法法法務單位應將調查之過程務單位應將調查之過程務單位應將調查之過程務單位應將調查之過程、、、、結果及相關文件以書面及結果及相關文件以書面及結果及相關文件以書面及結果及相關文件以書面及

電子檔案建置保存於法務文件卷宗以及電子檔案建置保存於法務文件卷宗以及電子檔案建置保存於法務文件卷宗以及電子檔案建置保存於法務文件卷宗以及 WeWeWeWebbbbISOISOISOISO 文件管理系統中之法務文件文件管理系統中之法務文件文件管理系統中之法務文件文件管理系統中之法務文件

資料夾中資料夾中資料夾中資料夾中。。。。    

5.6.5.6.5.6.5.6. 檢舉人保護制度檢舉人保護制度檢舉人保護制度檢舉人保護制度::::    對於受理之檢舉案件，法務單位應秉持公正客觀立場處理，並

確保檢舉人身分不洩漏予檢舉案件處理流程以外之人，並應依以下內容辦理: 

5.6.1. 不法行為檢舉信箱之登入密碼應僅得由法務單位及經營管理中心主管持有。 

5.6.2. 受理檢舉案件時應將含有檢舉人資訊之相關文件以機密等級處理。 

5.6.3. 公司不得對檢舉人施以懲處、解職或解約、降調職、不利於其身分、職等級、

薪資、獎金之處分，或對檢舉人受訓機會、工作條件、職務內容等作不利變

更。 

5.7.5.7.5.7.5.7. 本公司受理檢舉案件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或涉及

董事或董事長時，法務單位應另向獨立董事呈報，如查證屬實時本公司應依

「H4_2-HR01獎懲管理規範」給予檢舉人適當之獎勵。 

5.8.5.8.5.8.5.8. 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准後公告實施 

6. 相關表單: 無 

7. 流程圖： 

7.1.7.1.7.1.7.1. 檢舉處理流程圖



7.1 檢舉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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